




 

—3—   

 

2025 年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方案 

 

为全面深入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夯

实统计数据基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减轻检查对象负担，根据

《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25部门关于印发<普宁市市场监管

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的通知》（普市监〔2020〕

49 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国

家、省、揭阳市统计局有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

用，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加强统计基

层基础工作，督促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提高

统计数据质量。 

二、抽查对象 

市统计局牵头，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本地实际，合

理确定抽查对象数量，基于广东省“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

平台随机抽取标识为信用风险等级低（A 类）、信用风险等级一

般（B类）、信用风险等级较高（C 类）、信用风险等级高（D

类）的“四上”企业作为抽查对象，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合

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统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可

根据实际情况各随机匹配 2名及以上检查人员，联合对抽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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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检查工作。 

三、检查内容 

（一）统计部门。 

统计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具体包括： 

1.调查对象是否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2.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是否按时更新、记录； 

3.原始记录、统计台账上记录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二）市场监管部门。 

对被抽查企业的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具体包括： 

1.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 

2.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3.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 

4.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

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5.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6.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7.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

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

润、纳税总额信息。 

四、时间安排 

（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检查人员（10月 11日前）。 

由市统计局牵头，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信用风险分类

随机抽取抽查对象，市统计局和市场监管局分别随机抽取具有对



 

—5—   

应执法资质和业务专长的执法检查人员，由市统计局将检查对象

和检查人员进行匹配。 

（二）检查实施阶段（10月 31日前）。 

统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实施联合抽查，

“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实施联合抽查时，应提前告知企业检

查事项、检查时间、需准备的材料等，检查人员应出示执法证件，

并共同填写《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记录表》（附件），

原件由牵头单位保管，参加检查单位可复印留存；对于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及线索，及时依法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三）检查结果公开（检查结束 10 个工作日内）。 

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各联合抽查部门

应在检查结果作出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各自负责本部门抽查事

项抽查结果在广东省“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平台录入、审

批工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并关联到检查

对象名下。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要切实加强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检查工作的组

织领导，统计部门分管负责人要统筹协调，靠前指挥，做好联合

检查的车辆保障，积极推动本地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确保抽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强沟通协调。 

统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共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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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机制，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对同一检查对象“只进一次

门”，避免重复检查，充分发挥联合监管协同作用，提升监管效

能。 

（三）加强宣传教育。 

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政策、任务和要求，开展多角

度、全方位的宣传，让企业了解自身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对

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引导统计调查对象依

法统计，自觉抵制和拒绝统计违法行为。 

 

附件：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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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记录表 
检查单位：                                      检查时间：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抽查检查情况 

1.调查对象是否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是       否 

2.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是否按时更新、记录 

□是       否 

3.原始记录、统计台账上记录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4.企业是否在注册地址实际经营 

□是       否 

5.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是否能够与企业取得联系 

□是       否 

抽查检查结果 

□未发现问题 

□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不配合情节严重 

□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其他情形：                                

备注  

被抽查企业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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